
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签署《筹建绿色低碳研究院之合作协议》暨关联交易

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就拟提交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签署<筹建绿色低碳研究院之合作协

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发表以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公司本次与浙江德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浙江工业大学绍兴研究院签署

《筹建绿色低碳研究院之合作协议》属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有利于整合

三方优势资源，加快突破环境净化、碳中和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合作协议按

照主体平等、自愿原则订立，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利益、中小股东和公众投资人权

益的行为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签署<筹建绿色低碳研究院之合作协议>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签署《筹建绿

色低碳研究院之合作协议》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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